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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6-L46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借款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阳

光新业”）拟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仑信托）申请借款，具体

情况如下： 

借款人为本公司，借款期限3年（满一年后，经贷款人同意可提前偿还），

借款金额7.5亿元，借款利率不超过8.5%/年。 

本公司将以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星泰”）

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二区28号楼配套共建用房、29号楼住宅

用房为本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以控股子公司北京阳光苑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阳光苑”）持有的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办公用房、车位、

商业用房为阳光新业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 

2、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以7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3、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概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YANG GUA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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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6年6月7日 

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军 

公司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路230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11层 

注册资本：柒亿肆仟玖佰玖拾壹万叁仟叁佰零玖人民币元整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装修装饰工程；自有商品房的租赁；房地产开

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咨询服务；商业管理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图 

 

 

 

3、财务情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25,232万元、总负债612,135万元（其

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240,08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41,606万元），净资产413,098

元。营业收入64,760万元、利润总额21,772万元、净利润6,833万元（经审计）。 

截止2016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18,848万元、总负债608,420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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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银行贷款233,888总额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27,271万元），净资产410,428万

元。营业收入11,942万元、利润总额-115万元、净利润-2,670万元（未经审计）。 

 

二、抵押人基本情况 

1、抵押人概况 

（一）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4月5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26号1幢6008室 

法定代表人：唐军 

注册资本：551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北京星泰为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56.24%

的股权，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首创风度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剩余43.76%的股权。 

2、财务情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北京星泰总资产241,770万元、总负债157,947万元（其

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50,804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净资产83,823万元。营业收入8,171

万元、利润总额11,717万元、净利润7,576万元。（经审计） 

截止2016年3月31日，北京星泰总资产242,770万元、总负债158,355万元（其

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50,761万元），净资产84,415万元。

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730万元、利润总额1,044万元、净利润592万元。（未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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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抵押物基本情况： 

 

（二）北京阳光苑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阳光苑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11月24日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原半壁店工业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 杨宁 

注册资本：7219 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 

股权结构：阳光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5%的股权，首

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剩余35%的股权。 

2、财务情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阳光苑总资产133,295万元、总负债81,531万元（其中

包括银行贷款总额58,2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424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

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净资产51,764万元。营业收入

1,954万元、利润总额8,818万元、净利润5,933万元。（经审计） 

截止2016年3月31日，阳光苑总资产130,076万元、总负债77,622万元（其中

包括银行贷款总额57,2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456万元），净资产52,453万元。

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94万元、利润总额1,248万元、净利润690万元。（未

经审计）。 

序

号 

抵押物名

称 
类别 

坐落位

置 

基本情况(单位:㎡) 权属情况 

账面价

值（单

位：万

元）） 

评估

价值

（单

位：万

元) 

分摊建

设用地

使用权

面积 

建筑面

积 

是 否 存 在 抵

押、质押等第

三人权利 

是否

存在

重大

争

议、

诉讼

或仲

裁 

是否

存在

查

封、

冻结

等司

法措

施 

1 

28 号楼配

套公建用

房 

配套

公建 

北京市

朝阳区

东四环

北路 6

号二区 

2653.86 10013,5 

抵押担保，权

利人为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上地支

行 

否 否 26122.6 45325 

2 
29 号楼住

宅用房 
住宅 

北京市

朝阳区

东四环

北路 6

号二区 

1826.27 6890,92 

抵押担保，权

利人为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上地支

行 

否 否 16725.6 4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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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抵押物基本情况 

 

三、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的主债权：本合同项下抵押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依据主合

同规定应向昆仑信托履行的全部义务、责任、陈述与保证及承诺事项，包括： 

（1）债务人到期偿还贷款本金的义务； 

（2）债务人按期支付利息的义务 ； 

（3）债务人应支付由贷款产生的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费用的义务。 

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数额为人民币75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柒亿

伍仟万元），主债权本金实际发生高于或低于该数额的，以实际发生额为准。上

述主债权金额仅用于办理抵押登记时使用，主债权最终金额应依据主合同的约定

计算。 

2、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抵押物所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及其产生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主债权和抵押权的律师费（含风险代理律师费）、

诉讼费、仲裁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3、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 

4、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借款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保障公司日常

运营及持续发展。融资成本公允、合理，符合市场标准，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无不良影响。 

序

号 

抵押物

名称 
类别 

坐落

位置 

基本情况(单位:㎡) 权属情况 

账面价

值（单

位：万

元）） 

评估价

值（单

位：万

元）） 

分摊建设

用地使用

权面积 

建筑面积 

是 否 存 在 抵

押、质押等第

三人权利 

是否

存在

重大

争

议、

诉讼

或仲

裁 

是否

存在

查

封、

冻结

等司

法措

施 

1 

办公用

房、车

位、商业

用房 

经营

性用

房 

北京

市西

城区

西直

门外

大街

112

号 

8600.14 50682.54 

第一顺序抵押

担保，权利人

为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

京东单支行，

第二顺序抵押

担保，权利人

为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

京上地支行。 

否 否 95103.6 16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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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商业项目租金收入稳定，具备相应的债务

偿还能力，公司以全资子北京星泰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二区

28号楼配套共建用房、29号楼住宅用房为本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以控股子公司

阳光苑持有的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办公用房、车位、商业用房为本

笔借款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该次担保事项是董事会在对公司的资产质量、偿

债能力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做出的决定。 

3、董事会认为此次担保，不涉及第三方，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财

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289,3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87.28%，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均为0万元。 

六、其他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向昆仑信托申请贷款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